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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2015年乾旱事件概述 

 

摘要 

台灣地區於 2014年 9月~2015年 5月間，歷經 9個月的乾旱事

件，造成約 4萬多公頃的一期稻作停灌、工業用水減供 10%，以及部

分地區民生用水供五停二的衝擊，其嚴重程度僅次於 2002/2003年的

乾旱事件，並引發許多輿論探討。其乾旱原因可能與 2014年夏季降

雨偏少有關。 

 

一、 前言 

受到天然地形影響，台灣降雨空間分布不均且乾濕季分明，若豐

水期(5月~10月)時水庫無法蓄存足夠水源，加上枯水期(11月~隔年 4

月)時降雨偏少，易有乾旱事件的發生。在國內，旱災的發生，可定

義為因旱象持續惡化，無法有效控制所造成的災害 (經濟部水利署，

2009) 。經濟部水利署更於「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中以缺水率及

朱容練、朱吟晨、林士堯、劉俊志、陳永明 

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H4極端氣候之災害風險評估與調適策略 

 

1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資訊組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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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情燈號來界定旱災的嚴重程度，作為後續旱災應變與決策的參考準

則。 

台灣地區於 2014年 9月~2015年 5月間，歷經 9個月的乾旱事

件，影響層面涵蓋農業、工業以及民生用水，其嚴重程度僅次於

2002/2003年的乾旱事件。主管機關於乾旱期間召開多次抗旱應變會

議，並罕見的提升至中央災害應變層級，跨部會協商用水調度等相關

水資源應變問題。其後受惠於 5月之梅雨鋒面，水庫蓄水量趨於穩定

後，才結束此次之乾旱事件。 

有鑑於此，本文將針對此次乾旱事件的發生始末以及應變過程進

行闡述，文章大致區分成三個部份來探討，首先是此次乾旱應變歷程

的描述，再者針對乾旱發生期間的水情與衝擊進行分析，最後則是討

論。 

二、 乾旱歷程概述 

如圖 1所示，受 2014年颱風季降雨較歷史同期偏低影響，各區

水庫入庫流量偏低，經濟部水利署評估秋冬季水情狀況之後，部分地

區進入一階限水。然而為因應水情不佳，導致一階限水區域逐漸擴大

的情勢，經濟部成立旱災應變小組，著手進行農業用水調度的協調作

業，考量一期稻作用水在即，加上供水情勢日益緊張，應變小組先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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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了多處農地停灌措施。並達成春節期間穩定供水之短期目標。 

 

圖 1 2014-2015年乾旱歷程圖 

 

然而受到春季降雨不如預期影響，全台主要水庫蓄水量均較歷年

同期低，用水調度需有進一步之作為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旋即於 2月

底成立，並宣布全台八區二階限水措施。三月份降雨除東北部地區以

及翡翠水庫集水區降雨偏多之外，其餘各地降雨大多介於歷史同期平

均之 20%~40%之間。抗旱至此，總計停灌面積達 4萬 3千多公頃，

為近十年來之最。 

四月份水情持續惡化，石門與曾文水庫水位均於下限水位之下，

其中又以石門水庫之水情最為嚴峻，為此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針對桃

園、林口以及板新地區，實施供五停二的三階限水措施。所幸五月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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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四波鋒面通過台灣，帶來豐沛雨量，各水庫集水區均有顯著降雨，

水庫蓄水量逐漸提升，歷時九個月之旱災應變因受惠於五月上旬的降

雨終於結束。 

 

三、 水情與衝擊分析 

標準化降雨指數(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；簡稱 SPI)是監

測與評估乾旱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(McKee et al., 1983)，當 SPI

呈現負值時即代表該區降雨較平常年少。由圖 2可知，自 2014年夏

季開始，台灣地區開始呈現降雨偏少的訊號。連月不雨的情形，使台

灣各水庫水位持續下降，至 2015年春季，石門水庫蓄水量僅剩 22%，

水庫水位位於嚴重下限之下(如圖 3)。所幸五月上旬四波鋒面系統通

過，為全台水庫集水區帶來豐沛降雨。統計 2015年 5月 1日~5月 12

日累積雨量顯示(圖略)，五月上旬的鋒面降雨，翡翠水庫約 300mm、

石門水庫 200mm、中部水庫約 70~110mm、曾文水庫 100mm以及牡

丹水庫 50mm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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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2014年 5月至 2015年 5月標準化降雨指數 SPI(Standardized 

Precipitation Index，簡稱 SPI)之時序圖。 

 

 

圖 3 2015年石門水庫水位歷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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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石門水庫集水區 2014年 6月 1日 ~ 2015年 5月 20日與歷

史同期累積雨量圖。圖中紅色線代表歷史同期平均累積值；藍色

線代表 2014年 6月 1日 ~ 2015年 5月 20日之累積雨量。 

 

全台主要水庫於此次事件中，以石門水庫的水情最為嚴峻。以

KRID(林與王，2007)降雨資料分析石門水庫集水區累積雨量發現，石

門水庫集水區於 2014年颱風季期間，僅麥德姆颱風通過期間之累積

降雨量高於歷史平均值，十月份起累積雨量開始低於歷史平均，截至

2015年 5月 20日為止，仍有 300mm左右的降雨缺口。此外，由圖

中顯示，2015年起，累積雨量與歷史平均值之間略呈現平行走勢，

意味著造成累積降雨減少的主要時間點不在 2015年春季，推測可能

乾旱事件降雨與歷史

平均值差異最大時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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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2014年汛期(例如十月份)降雨偏少有關。 

前次乾旱事件發生於 2011年春季，當時中部明德和鯉魚潭水庫

降雨僅歷年平均之 19％~39％，因應北部與中部地區水情不佳，4月

1日起板新、桃園、新竹、苗栗、臺中及彰化等地區，實施第一階段

離峰時段降低管壓供水措施，並成立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，

直至 5月中、上旬數波梅雨鋒面降雨帶來豐沛雨量，應變小組遂於 5

月底暫停為期兩個月的抗旱工作。與今年比較發現(表一)，在乾旱延

時上，今年旱象持續約 6個月，2011年則為 2個月；颱風個數的部

分，此二事件則有明顯差異，2010年侵台颱風個數有 7個；而 2014

年則只有 4個，大約是 2010年的 50%。另外水庫水情的部分，2011

年主要是北、中部水庫水情較為嚴峻；反觀今年，則是全台水庫蓄水

量均不到 5成。至於造成的衝擊部分，2011年衝擊相對較低，今年

乾旱事件，除一期稻作停灌面積達 4萬公頃外，部分地區甚至實施第

三階段限水，影響當地生活用水。而旱象解除的關鍵因素，則同樣皆

為五月份中上旬的梅雨鋒面帶來降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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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2011年、2015年乾旱事件比較表 

 2011 2015 

乾旱時間

長度(註一) 

2011/3/25~2011/5/26 2014/12/9~2015/5/22 

颱風個數

(註二) 

7(萊羅克、南修、莫蘭蒂、凡那

比、梅姬、艾利、桑達) 

4(哈吉貝、麥德姆、鳳凰、紅霞) 

水庫水情

(蓄水量)比

較 

石門水庫水位 233 公尺，低於運

轉規線下限；寶二水庫蓄水僅 40

％ 

全台各主要水庫蓄水量多數皆少

於 5 成庫容 

限水情況 板新、桃園、新竹、苗栗、臺中

及彰化等地區，實施第一階段離

峰時段降低管壓供水措施 

1. 一期停灌休耕區域為 4 萬

3659 公頃 

2. 新北板新、林口地區與桃園市

第三階段限水 

註一：以經濟部水利署成立旱災應變起訖時間估算 

註二：颱風個數計算為自前一年六月起至當年五月止 

 

在衝擊影響部分，此次的乾旱事件，除部分地區實施第三階段限

水，供五停二，造成生活不便；以及工業用水減供 7%~10%，影響工

廠運作以外，最主要的衝擊在於農業的部分，圖 5為歷年停灌面積之

統計圖，由圖可知，今年停灌面積之大僅次於 2004年(該年之停灌為

2003年底乾旱衝擊所致)，停灌範圍則涵蓋桃園、新竹、苗栗、臺中

與嘉南等地區，衝擊台灣稻米產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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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歷年乾旱事件停灌面積(資料來源:經濟部水利署) 

 

四、 討論 

綜合以上分析可知，此次乾旱事件影響延時較長，可能原因是前

一年颱風季降雨偏少所致，而旱象解除的主要關鍵，則是五月中、上

旬的梅雨鋒面降雨。造成的衝擊則以農業休耕為主，由於事件進行時

間較長，引發後續許多問題討論，以下將分成農業、民生與政府作為

等方向進行討論。 

此波乾旱事件中，最先引發社會激烈討論的是農業的停灌措施。

農團在經濟部宣布今年第一期稻作休耕並實施補償措施後發起多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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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眾抗議，強調補償金額將由地主領取，而非實際耕作者，農民等同

於被迫無薪假。因部分實際耕作者與地主僅口頭契約，農委會基於會

計審核機制，將有近 500位農民無法獲得補助。另一方面，在缺水時

農業、工業以及民生用水的停用優先順序，也引發熱烈討論，有人認

為，依照臺灣的水利法，缺水時應優先停用工業與民生用水，其次才

是農業用水。此次政府先停農業用水的應變措施是犧牲農民的作為。

但在水源不足的情形下，依據水利法第 19條規定，用水主管機關得

停止或撤銷部分水庫灌區農業用水水權，採取停灌措施。 

此次乾旱事件因範圍除東部與臺北市外，幾乎涵蓋全臺；也因持

續時間較長，產業影響自農業、工業擴及民生，引發眾多關注與議論。

例如政府與民間團體皆提出臺灣的節水工程需加強改善；經濟部也將

用水大戶是否徵收耗水費納入考量；關於全臺水庫泥沙清淤量是否不

足，現有水庫量是否不足需再興建等討論。惟多數議題現階段仍處於

討論階段，尚未達成共識或完成立法。 

其後則是提前在 4月實施的第三階段民生限水，以北臺灣地區為

主，以「供五停二」方式執行。雖因一週停水二天造成家庭用戶的不

便，引發少數輿情針對停水時間是否須連停 48小時提出異議，但普

遍民眾多能共體時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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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乾旱事件中，政府作為與先前歷次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資訊

的相對公開透明化。拜網路發達之賜，政府從歷次抗旱會議會議過程

錄影與會議記錄、農業的休耕停灌所在地、總面積與補償機制，到面

臨民生限水時水車的調度配置等種種訊息，皆公布於網站之上，使民

眾有更多的時間與資訊可以應變。 

此外，相關應變操作如水源調度、水情燈號評估乃至於降雨及流

量推估等或者臨時性耕作調整如延後施作(選用生長期短之品種)、轉

旱作或旱稻，都是後續有待進一步研究與討論的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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